
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場地使用合約書

立合約人

經營管理單位    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場地申請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雙方同意就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使用場地之規範與條件簽訂合約如下：

一、乙方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乙方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乙方使用場地時段：
進場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活動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撤場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四、乙方應繳納履約暨場地保證金：

	場地
	保證金

	
	

	小計
	


履約暨場地保證金總計新台幣           整


五、乙方應繳納場地使用費：

	場地
	使用天數
	小計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小計
	
	60,000元


場地使用費總計新台幣           整

場地保證金及場地使用費共計新台幣           整$            
須於指定日期內完成簽約手續並支付場地費用，逾期視同放棄不另催告。
六、退履約暨場地保證金事宜：

1. 乙方須於場地使用後「撤場日內」完全復原，未復原者，由甲方修復並自履約暨場地保證金中扣除費用，不足者，乙方同意七日內無條件補足差額絕無異議。

2. 乙方應於三天內繳交甲方所需結案資料，資料不齊全不得辦理退費。

甲方所需之結案資料如下：

· 活動紀錄照/劇照電子檔

· DM/海報各1份
· 媒體報導

· 活動影像(光碟或MV廣告)

七、乙方因故取消申請時，應提前以書面告知甲方，並依『場地使用申請要點』第十點規定辦理。

八、乙方於場地內舉辦各項收費活動衍生之應繳稅賦由乙方負擔。
九、責任歸屬

1. 乙方於租用期間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（最低保險額300萬元），保障活動人
員生命及公共安全，任何傷亡，由乙方全權負責。

2. 申請單位租用場地期間，如有申請單位因使用本園區設備不當或使用場地不當
所致之損害者，本園區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

3. 申請單位租用場地期間，須自行對展覽品投保必要之保險，室內貴重展品請自
行衡量聘僱警衛加強保全或另行投保，如有任何毀損或遺失，本園區不負賠償
責任。
4. 戶外展覽活動展品請務必投保竊盜與損壞險種。
5. 乙方須於進撤場期間，除有人員須全程留守監督施工安全狀況外，同時得確保
園區內其他民眾安全；乙方還須於活動進場前告知甲方該人員聯繫方式。若乙
方於進撤場期間因施工不當，或因無人員監督施工而造成任何人員傷亡，乙方
必須全權負責。

十、乙方同意遵守下列場地使用規則：
1. 乙方於進、撤場施工時，同意依『場地施工管理要點』規定辦理。

2. 乙方應維護場地及各項設施設備，如有毀損，乙方同意負修復賠償責任。

3. 乙方應事先向甲方申請進、撤場之臨時貨運停車許可。

4. 乙方之活動，如需召開記者會、開幕式，需事先填寫工作申請書告知甲方及警衛出入人員名單，並於活動當天派人維持秩序及指引。
5. 乙方需安排服務人員提供必要諮詢服務，並維護現場作品及場地財務安全。

6. 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於園區內搭建台篷、牌樓或懸掛旗幟、張貼海報、標示系統。未經甲方同意者，甲方有權逕行拆除。
7. 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於園區內擅自外加或接駁電力系統；乙方凡使用園區電力必須按實際產生度數，每度7.5元(未稅)，支付甲方費用。
8. 乙方應自行準備佈場及活動之工具及設備，如須租借需事先申請並繳交費用。

9. 乙方租借之場地，若有販售行為，需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。

10. 甲方建物為古蹟及歷史建築，據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規定，全園區場地禁止吸煙、嚼食檳榔及口香糖或使用火、蠟燭、瓦斯，及會造成跳電的電器。

11. 據台北市環保局規定，乙方應遵守『使用本場地辦理活動，其產生音量應符合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』；戶外場地應注意擴音器音量限制並禁止使用瓦斯汽笛。

12. 乙方活動須於晚上10點前結束離開。如需延長須經甲方同意，並依規定加收費用。乙方需負責於活動結束後規勸觀眾離開，若不遵守該項規定者，甲方將通知保全會同警察單位強制驅離。

13. 乙方之服務人員，應依甲方提供之表格詳實記錄每日活動人數及現場狀況。

14. 乙方不得將租用場地轉租或變相提供他人使用，亦不得擅自變更活動內容。活動內容與申請之『計畫書』不符者，甲方得強制停止乙方活動舉辦。

15. 乙方於活動結束後遺留之各項物品（含垃圾），甲方不負任何保管、清潔責任。因清運乙方遺留物品之費用，由乙方保證金中扣除，不足者甲方將再追訴。
16. 因天災人禍或非甲方能力所及之疏忽所造成之公共傷害，甲方不負任何民事與刑事責任。

17. 非經甲方區同意，乙方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。

18. 請保持逃生出口之暢通，並注意燈具開關、水龍頭、滅火器材等相關設備的位置。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，甲方得要求乙方移除，如乙方不予移除，得以禁止使用場地。
十一、乙方對於非自行創作而演出之音樂、舞碼、劇碼等，應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演出同意書，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由乙方自行負擔法律責任。

十二、乙方同意甲方於活動時在不影響展演情況下進行攝、錄影存檔，並收錄於甲方出版之年鑑、活動專輯等非營利性刊物。

十三、乙方同意視甲方需要，無償提供其所辦理之活動門票、入場券、邀請函等予甲方，供甲方做為公關、行銷之用。
十四、取消與變更
1. 乙方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如颱風、天災、戰爭、國喪因而導致活動無法如期執行者，得與甲方重議檔期，如因此解約，相關已繳費用無息退還，但實際已發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。

2. 除前項原因外，乙方簽約後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契約或要求另議檔期，不退還保證金。

3. 乙方如擬變更活動計畫，包括：場佈形式、活動內容變更等，應於簽約前以書面提出，經甲方同意後方可變更。

4. 若基於甲方已公告相關訊息時，乙方除主動告知甲方更正資料外，須由媒體報導或「登報更正」告知社會大眾。

十五、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甲乙雙方以書面協議修訂之。
十六、本合約執行過程如有爭議，悉依「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場地使用要點」規定辦理。倘有無法解決者，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。

十七、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，經雙方正式簽章後生效，甲乙雙方各執乙份。副本一份，供甲方辦理撥款、核銷及存檔之用。
立合約人

甲    方： 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
代 表 人： 王  榮 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統一編號： 28687500
辦公地址： 台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
聯絡電話： 02-23581914
乙    方：
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

統一編號：

通訊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匯款資料 (此為保證金匯退帳戶，請務必填寫)
金融機構：　　　　　銀行　　　　　分行

帳號：

戶名：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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